再生育审批事项服务指南
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一.事项名称：再生育审批
二.申报范围：在滕州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申请再生育的育龄夫妻。
三.申请条件：申请再生育审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1、夫妻一方或双方户籍在本辖区，或在本辖区办理了《居住证》。
2、满足《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规定再生育特殊情形之一：
⑴夫妻生育两个子女，有子女经依法鉴定为病残儿，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，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；
⑵夫妻曾患不孕不育症，依法收养两个子女后女方又怀孕的；
⑶再婚夫妻一方已生育两个子女，另一方未生育或者生育一个子女，再婚后无共同生育子女的；
⑷再婚夫妻一方已生育一个子女，另一方未生育，再婚后已共同生育一个子女的；
⑸再婚夫妻各生育一个子女，再婚后已共同生育一个子女的。
四.申请材料：	
1.夫妻双方身份证、结婚证；
2.在居住地办理的需提供《居住证》；
3.具有《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规定的特殊情形之一的证明。
五. 依据：《山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》
六. 审批流程：受理→办结
七．法定许可时限:10个工作日
八.承诺许可期限:即办
九.决定书类型:再生育证，有效期5年（生产后自动失效）
十.取证方式:	邮寄或窗口自取
十一.收费标准:	不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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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窗口：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科（A115窗口、A116窗口）
联系电话：0632-5081812，5081069
监督投诉：0632-5081890




